
根据广东银罚决字〔2025〕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本行

被处以警告、罚款386.939万元，没收违法所得1006.41元。

对此，本行高度重视，坚决服从监管部门的上述处罚决定，

迅速纠正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整改。

本行将持续遵循稳健经营理念，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，

确保合规稳健经营。上述处罚对本行业务和财务状况无重大

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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